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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五届特别会议 
2011年 2月 25日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S-15/1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的人权状况 

 人权理事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相关的国际人权文书和相关的国

际法， 

 回顾大会 2006年 3月 15日第 60/251号决议， 

 又回顾理事会 2007年 6月 18日第 5/1和第 5/2号决议， 

 对数以百计的平民死亡深表关切，明确反对利比亚政府最高层煽动对平民的

敌对和暴力行为， 

 重申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保护人的生命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又重申所有国家依照《联合国宪章》有责任尊重每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还重申人权理事会全体成员国均应维护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最高标准，大会可

中止严重和蓄意侵犯人权的会员国在理事会的成员权利， 

 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作的声明，特别是高级专员

2011 年 2 月 22 日的声明，其中要求对利比亚发生的暴力事件展开国际调查，还
受害人以公正， 

 又支持安全理事会 2011年 2月 22日向新闻界发布的关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的声明，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 2011年 2月 22日发表的声明、伊斯兰会
议组织秘书长 2011 年 2 月 20 日的声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201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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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第 261次会议的公报以及欧洲联盟外交理事会 2011 年 2月 21日的相关
结论， 

 1.  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局势深表关切，强烈谴责利比亚境内最近发生
的严重和蓄意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肆意对平民进行武装攻击、非法杀戮、任意

逮捕、拘留和平示威者并对他施以酷刑，其中某些行为可构成危害人类罪； 

 2.  强烈要求利比亚政府履行保护民众的职责，立即停止一切侵犯人权行
为，停止对平民的任何攻击，充分尊重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集

会自由； 

 3.  又强烈要求利比亚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包括在最近发生
的事件之前被拘留的人，并立即停止恐吓、迫害和任意逮捕个人，包括律师、人

权维护者和记者； 

 4.  敦促利比亚当局确保所有平民，包括第三国公民的安全，不得对参加示
威游行的人实施任何报复，为希望离开利比亚的外国人提供便利，并允许向被困

的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5.  又敦促利比亚当局立即停止对公众进入因特网和使用电信网络途径的封
锁； 

 6.  还敦促利比亚当局尊重人民的民意、愿望和要求，尽其最大努力，防止
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促进实现和平解决，确保所有平民的安全和国家的稳定； 

 7. 认为必须追究责任、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为此强调，在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境内攻击平民、包括政府控制部队攻击平民行为的责任人必须承担责任； 

 8.  紧急呼吁举行公开、全面和有意义的全民对话，争取实现符合利比亚人
民的意愿的制度改革，增进和保护他们的人权； 

 9.  提醒利比亚政府遵守作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所承担的维护增进和保护人
权的最高标准的承诺，与理事会及其特别程序全面合作； 

 10.  要求利比亚当局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包括人权监督机构的渠道
畅通； 

 11.  决定紧急派遣一个由理事会主席任命的独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对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发生的据称违反国际人权法的一切行为展开调查，查明这

种违法行为和所犯罪行的事实情况，并在可能时查明责任人，尤其是就追究责任

的措施提出建议，以确保责任人承担责任，向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同

时要求利比亚当局与委员会全面合作； 

 12.  请秘书长和高级专员提供所需的一切行政、技术和后勤协助，使上述
调查委员会能够完成任务； 

 13.  请高级专员向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口头报告关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境内人权状况的最新消息，向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后续报告，并在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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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十七届会议期间组织一次关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人权状况的互动对

话； 

 14.  建议大会鉴于利比亚当局严重、蓄意侵犯人权，考虑采用大会第 60/ 
251号决议第 8段所规定的措施； 

 15.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2011年 2月 25日 
第 2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